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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机构能力验证作业指导书

一、2025年电线电缆导体电阻检测能力验证作业指导书
为保证本次能力验证的顺利进行及检测操作的一致性，请各检测机构请仔细阅读以下内容并遵照执行。
（一）检测机构代码和样品代码
每个检测机构均分配由三位数组成的检测机构代码和随机生成的六位数样品代码，检测机构代码和样品代码均粘贴在样品包装上。本次能力验证过程中的工作联系和结果报告等所有文件中均使用该代码。
（二）能力验证项目
本次能力验证的检测项目：导体电阻。
（三）样品
1.本次能力验证电线每组样品约为1.5米，用尼龙扎带捆绑后装入气泡自封袋中。样品与其他文件一并装入包装盒中，盒中包含《检测机构能力验证作业指导书》（附件1）和《检测机构能力验证结果报告单》（附件2）。
2.每家检测机构领取一组样品进行此次能力验证。
3.检测机构领取样品时，领取人员应当场检查样品标识是否齐全完整，核查样品状态是否完好无损，确认无误后在《        市2025年电线电缆导体电阻检测能力验证样品确认单》上签字。检测机构如对样品有异议，须当场向监督机构提出。
（四）检测准备
1.样品处理 
各检测机构根据电位夹具间距离在样品两端剥离合适长度的绝缘，在剥离样品绝缘时切勿损伤导体。如果需要将试样拉直或校直，不应有任何导致试样导体横截面发生变化的扭曲和损伤，也不应导致试样导体伸长。试验前，检查样品导体表面完好再进行试验。 
2. 试验环境 
本次能力验证计划推荐试验环境为（20±5）℃，试验环境空气湿度不大于85%，样品应在试验环境中放置足够长的时间，推荐至少6h。在试样放置和试验过程中，环境温度的变化应不超过±l℃。应使用最小刻度为0.1℃的温度计测量环境温度，温度计距离地面应不少于1m，距离墙面应不少于10cm，距离试样应不超过1m，且二者应大致在同一高度，并应避免受到热辐射和空气对流的影响（避免阳光直接照射和空调出风的影响）。
进行试验前，要对检测过程中使用的仪器设备进行计量确认，确保相关检测仪器设备的准确性。
（五）检测
1.试样连接和测试 
导体电阻测量建议使用双臂电桥（或高精度的数字式直流电阻测试仪），并使用四端测量夹具连接被测试样，注意夹具要夹紧样品但不能造成样品损伤。
2. 检测结果计算 
在双臂电桥（或直流电阻测试仪）的一对电位夹头之间的试样上测量长度，长度值精确至0.001m。测量时的试样温度（环境温度）精确至0.1℃。读取设备测试结果，根据试验时温度、试样测试长度，按《额定电压450/750V及以下聚氯乙烯绝缘电缆 第2部分：试验方法》GB/T 5023.2-2008标准第2.1条计算20℃时导体电阻。导体电阻计算结果修约至0.001Ω/km（未按照作业指导书修约要求报送最终结果的，按不合格处理）。
（六）结果提交
为保证能力验证结果的公正性，应采用拍照和视频方式记录试验过程：采用带时间的水印照片记录设备显示数据；试验全过程拍摄视频。
各检测机构应将水印照片进行打印，打印的照片上应注明本次能力验证分配给的检测机构的机构代码和样品代码。将拍摄的照片和视频资料储存在U盘（或DVD光碟）中，文件名称以“检测机构代码-样品代码-检测参数”命名。将打印后的照片、存储U盘（或DVD光碟）、仪器设备的检定/校准证书复印件及盖章后的结果报告单封存于文件袋中，并在文件袋上写明2025年电线电缆导体电阻检测能力验证结果报送材料、检测机构名称、检测机构代码和样品代码，于2025年12月19日17:00前一并交至监督机构。未在规定时间内报送检测结果的，本次能力验证结果视为无效。
（七）工作要求
1. 检测机构应严格按照本作业指导书的要求，组织人员完成能力验证试验。
2. 在本次能力验证实施过程中，检测机构应本着实事求是原则，严禁弄虚作假。一经发现，一律按照不合格处理。

二、山东省2025年聚氨酯防水涂料检测能力验证作业指导书
为保证本次能力验证的顺利进行及检测操作的一致性，请各检测机构仔细阅读以下内容并遵照执行。
（一）检测机构代码和样品代码
每个检测机构均分配由三位数组成的检测机构代码和随机生成的六位数样品代码，检测机构代码和样品代码均粘贴在样品包装上。本次能力验证过程中的工作联系和结果报告等所有文件中均使用该代码。
（二）能力验证项目
本次能力验证的检测项目：拉伸强度、断裂伸长率。
（三）样品
1.本次能力验证聚氨酯防水涂料样品约为2.0kg，样品分别装于定制的包装桶中，桶外包覆减震气泡袋并用透明胶带缠绕固定，张贴样品标识。包装内附有《2025年聚氨酯防水涂料检测能力验证作业指导书》和《2025年聚氨酯防水涂料检测能力验证结果报告单》。
2.检测机构领取样品时，领取人员应当场检查样品标识是否齐全完整，核查样品状态是否完好无损，确认无误后在《    市2025年聚氨酯防水涂料检测能力验证收到样品确认函》上签字。检测机构如对样品有异议，须当场向监督机构提出。
（四）检测
1.本次能力验证要求试验室按照日常检测程序检测。
2.本次能力验证采用《建筑防水涂料试验方法》GB/T 16777-2008、《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 拉伸应力应变性能的测定》GB/T 528-2009标准进行检测，要求采用符合 GB/T 528-2009《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 拉伸应力应变性能的测定》标准中的哑铃Ⅰ型试件。
3.样品的状态调节 
试验前应将样品及所用器具应在温度为（23±2）℃、相对湿度为（50±10）%的标准试验条件下进行状态调节，调节时间不小于 24h。
4.涂膜成型
将涂料均匀涂覆在涂膜膜框（材质可为玻璃、金属、塑料）上，最终厚度控制（1.5±0.2）mm。
将样品混合均匀后在不混入气泡的情况下倒入模框中。模框不得翘曲且表面平滑，为便于脱模，涂覆前可用脱模剂处理，分三次（每次间隔过程不超过24h）涂覆到规定厚度，最后一次将表面刮平。制备的涂膜在标准试验条件下养护96h，然后脱模，涂膜翻面后继续在标准试验条件下养护72h。
5.拉伸性能
裁取符合GB/T 528-2009《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 拉伸应力应变性能的测定》标准中的哑铃Ⅰ型试件，用直尺（或游标卡尺）在哑铃型试件中部划两条间距为（25±0.25）mm 的平行标记线，两条标记线应标在试件的狭窄部分，即与试件中心等距，并与其纵轴垂直。用分度值为0.01mm、接触面直径为6mm、压力为20kPa的厚度计，分别测量标线中部及两端共三点的厚度，取其算术平均值作为试件厚度，精确到0.01mm。
试件宽度：以裁刀狭窄部分刀刃间的距离作为试件宽度，精确到0.05mm。将试件装在拉伸试验机的夹具之间，夹具间起始间距为约70mm，注意保持试件长度方向的中线与试验机夹具中心在一条线上，以（500±50）mm/min 的拉伸速度将试件拉伸至断裂，记录试件断裂时的最大荷载及断裂时标线间的距离（或直接读取断裂伸长率），共测试五个试件。
如果有试件断裂在标线外应舍弃并另外裁样补测。若试验数据与平均值的偏差超过15%，则剔除数据，以剩下的至少3个试件的平均值作为试验结果。若有效试验数据少于3个，则需重新试验。
6.结果计算
计算试件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试验结果。拉伸强度最终结果应精确至0.01MPa，断裂伸长率最终结果精确至1%。
（五）结果提交
为保证能力验证结果的公正性，试验过程应采用拍照和视频方式记录试验过程；照片应体现关键试验结果信息并采用时间水印。包括最大荷载及断裂时标线间的距离的试验曲线截图，涂膜养护最初（三次涂膜后）和最终带时间水印的照片；视频记录样品涂膜成型的全过程，试件裁取的全过程。
各检测机构应将水印照片分别打印，打印的照片上应注明本次能力验证分配给的检测机构的机构代码和样品代码。将拍摄的照片和视频资料储存在U盘（或DVD光碟）中，文件名称以“检测机构代码-样品代码-检测参数”命名。将打印后的照片、存储U盘（或DVD光碟）、仪器设备的检定/校准证书复印件及盖章后的结果报告单封存于文件袋中，并在文件袋上写明2025年聚氨酯防水涂料检测能力验证结果报送材料、检测机构名称、检测机构代码和样品代码，在2025年12月29日17:00前一并交至监督机构。未在规定时间内报送检测结果的，本次能力验证结果视为无效。
（六）工作要求
1.检测机构应严格按照本作业指导书的要求，组织人员完成能力验证试验。
2.在本次能力验证实施过程中，检测机构应本着实事求是原则，严禁弄虚作假，一经发现，能力验证结果一律按不满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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